致：
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先生


傳真：2868 2797 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20號德成大廈901-902室
有關民主黨區議員潘志文張貼侵犯香港群貓會私穩海報之事宜
我近日知悉潘志文議員於2010年4月13日公開張貼一張有關香港群貓會的海報，今來函希望表達意見：
香港群貓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，他們的日常的工作，是救助傷病、被虐待或被遺棄貓兒的慈善機構。參與救助工作的都是一班義工，維持群貓會運作的是善長的捐款。

他們只是是『存好心、做好事』，不是在單位從事非法勾當，或有傷風化的行為，但竟被一位區議員，公開、高調及失實地指控，並且迫遷。

我認為潘議員以公開地址及張貼大字報形式迫遷，手法與貴利行為無異；而議員他更致電向香港群貓會義工表示，曾監視及紀錄本會義工出入單位的次數，手法令人感到非常不安。

我認為，若有附近居民對單位的衛生情況表示關注，作為民選的市民代表，理應用和諧的方法協調，而非用如此滋擾性及公開個人資料的手法，令人感覺是利用職權，壓迫弱勢社群。
我希望尊貴的議員，可放過一班可憐的小動物一條生路，不要奪去牠們僅有的片瓦遮頭。謝謝。
一名關注的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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